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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2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2月23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2月23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 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人， 代表股份

163,902,9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807%。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60,168,16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3.5644%。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73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163%。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3,734,8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3163%。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的

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受让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

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的审计、估值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填补回报措施及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90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1%；反对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6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等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三分之二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杨波、王宏恩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会议见证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29�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4-013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9,401,673.12 393,646,158.18 31.95

营业利润 57,895,527.12 24,666,193.49 134.72

利润总额 57,604,137.46 24,665,437.05 133.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751,182.54 21,509,218.27 135.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565,346.42 5,828,443.48 14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18 1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2.53 增加3.3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82,543,303.84 1,241,108,918.08 27.5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66,789,277.36 844,134,024.48 2.68

股 本 120,478,800.00 120,000,000.00 0.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7.19 7.03 2.2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940.17万元，同比增加31.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5,075.12万元,同比增加135.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456.53万元,同比增加149.90%。

2023年末，公司总资产158,254.33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27.51%；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为86,678.93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2.6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7.19元，较报告期期初增加2.28%。

（二）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聚焦主业，大力开拓市场，提升运营效率，持续研发投入，市场竞争

力增强。 在汽车OEM原厂涂料领域，实现突破；在汽车内外饰件涂料领域，实现增长，带来

整体业绩的提升。

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贡献有所增加，主要系

政府补助和理财收益。

（三）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3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同比增加31.95%、

134.72%、133.54%、135.95%、149.90%、138.89%，主要系2023年度，公司坚持聚焦主业，大

力开拓市场，营业总收入增加；营业总收入以及政府补助和理财收益的增加使得公司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实现稳步增加。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57�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达莱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2,287,207.46 790,975,509.88 -35.23

营业利润 194,162,648.12 319,262,376.14 -39.18

利润总额 195,199,302.40 320,682,271.99 -39.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5,085,394.75 303,728,893.28 -39.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71,689,761.77 292,694,983.70 -4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706 1.1005 -3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4% 9.60% 减少3.7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10,992,098.29 3,745,356,977.44 -6.2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148,973,679.38 3,234,935,746.96 -2.66

股 本 276,000,000.00 276,000,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1.41 11.72 -2.65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2,287,207.46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5,085,394.75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689,761.77

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35.23%、39.06%、41.3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等因素

影响，结合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公司采取了更加谨慎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对于投资类项目、

回款周期预期较长的工程项目承接十分慎重，导致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下降。

近年来，公司不断打造精品项目，继公司承建的连云港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通过中国

市政工程协会2022年度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后，2023年，采用公司FMBR工艺建设

的武宁县水生态循环净化处理厂荣获美国爱迪生发明奖（The� Edison� Awards）银奖，

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另外，公司十分重视款项催收工作，多管齐下加大催收力度，2023年回

款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60,384,279.2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18.77%。

报告期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为3,510,992,098.29元、

3,148,973,679.38元，分别较期初下降6.26%、2.66%。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超过

3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受到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结合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公司采取了

更加谨慎的经营策略，导致营业总收入下降，其他财务数据和指标随之下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46� � � � � � � � �证券简称：药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4-007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2,218.70 51,654.76 20.45

营业利润 16,091.15 17,395.34 -7.50

利润总额 15,858.89 17,368.16 -8.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895.02 16,464.36 -3.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25.18 10,205.63 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42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3% 10.61% 减少2.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9,034.62 225,369.46 14.9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2,472.98 197,769.22 7.43

股本 41,000.00 41,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5.18 4.82 7.4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218.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45%；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895.0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725.1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9%。

报告期末总资产259,034.62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14.9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212,472.98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7.4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创新模型、无限可能”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自身免疫性

疾病、心血管与代谢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非肿瘤领域持续推出各类创新小鼠模型，丰富

品系种类，完善相关药效评价体系。同时，依托自身特有品系开展的功能药效服务取得快速

增长。 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进一步巩固海外销售网络，与欧洲、北美、亚太

地区的重点客户深度合作，以多元的品系种类，满足海外客户各项前端研发需求，海外业务

保持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有所波动，主要系

持续推进“抗体人源化” 、“药筛鼠计划” 、“真实世界动物模型” 等多个大型研发项目，引

进多位高水平研发人员，研发团队规模进一步扩大，研发费用有所增长。同时，北京、上海等

子公司需新增产能缓解过去产能不足的情况，相关生产人员需要提前到位储备，导致阶段

性人力成本上升。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475� � � � � � � �证券简称：萤石网络 公告编号：2024-005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483,974.49 430,631.38 430,631.38 12.39

营业利润 57,179.35 33,093.23 33,093.23 72.78

利润总额 56,756.92 33,144.90 33,144.90 71.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294.08 33,307.26 33,348.92 68.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5,331.41 29,563.72 29,605.38 8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0 0.74 0.74 35.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5% 20.22% 20.23% 降低9.0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 资 产 819,423.45 718,171.29 718,353.92 14.0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26,499.24 485,917.44 486,100.07 8.31

股 本 56,250.00 56,250.00 56,25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9.36 8.64 8.64 8.33

1.本报告期初数（调整前）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调整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重

述。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3,974.49万元，同比增长12.39%；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294.08万元，同比增长68.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331.41万元，同比增长86.9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19,423.45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4.0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526,499.24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8.31%。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核心优势，夯实技术研发，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公

司持续拓展和优化渠道建设，整体经营业绩实现稳健增长。

受益于公司精益化的供应链管理，原材料成本下降，云平台业务、境外业务占比提升，

渠道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提升，盈利能力稳健提

升。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3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均同比大幅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持续优化渠道结构和产品结构，推出精益化的供应链管理，原材料成本下降，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有所提升。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01686� � � � � � � � �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0

证券代码：113058� � � � � � � � �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友发集团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9,683,3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1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茂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祁怀锦先生、王雪莉女士以视频连线方

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756,927 99.8165 1,926,412 0.211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756,927 99.8165 1,926,412 0.211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天津友发钢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95,943,327 99.3532 1,926,412 0.6468 0 0.0000

2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证券投资的议案

295,943,327 99.3532 1,926,412 0.646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琤、陈洋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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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1号中贝通信大厦22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966,6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1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李六兵先生主持；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弓伟因公务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868,437 99.9018 98,200 0.0982 0 0

2、议案名称：《关于投资智算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947,837 99.9812 18,800 0.018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746,246 88.3711 98,200 11.6289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桓铭、刘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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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涉及63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96.9609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1714%；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35元/股，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2,278,581.15元；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5,536,368股变更为564,566,759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3年11月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15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

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归属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未能全部解锁，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63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96.9609万股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1、2020年12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股权激励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

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或不良反映。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12月23日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

审核意见》。

3、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股权激励相关议

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1年1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年6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0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确定2021年6月16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向12名激励对象授予68.0155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1年7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决定对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8月9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批准对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4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日期为2021年9月29

日。

8、2022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61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

宜，并同意对7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8.5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2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批准对7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78.5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日期为2022年7月

5日。

10、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由于非

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相应地的独立意见。

11、2022年7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办理

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2年8月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业绩考核指标。

13、2023年4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部分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54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

宜，并同意对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8.9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批准对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18.9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日期为2023年7月17

日。

15、2023年7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部分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9名激励

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6、2023年11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对5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及其他激励对象持有的归属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的20%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合计96.960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23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批准对5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其他激励对象持有的归属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20%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合计96.960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情况说明

1、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三章公

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鉴于贲亮

亮、邢士波、张平、司译、夏明剑等5名原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原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2.78万股。

（2）公司于2022年8月2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及

当期股份解除限售比例为：“以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

0%， 则归属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售股份不予解除限售； 以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等于0%且小于12%， 则归属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售股份

按照80%比例解除限售；以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等于

12%且小于26%，则归属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售股份按照90%比例解除限售；

以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等于26%，则归属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限售股份按照100%比例解除限售。 ” 根据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于2023年4月27日出具的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信审字

（2023）第000665号），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996,503,245.11元，较2019年度营业收

入增长0.93%， 满足归属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售股份按照80%比例解除限售的解锁条

件。因此，公司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不含前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归属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20%的限制性股票，即54.1809万股。

2、回购注销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96.9609万股。

3、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35元/股。

4、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公司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2,278,581.15元，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

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验资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2月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

（2024）第000002号），认为：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65,536,368.00元， 股本为人民币565,536,368.00元。

根据贵公司2023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3年12月15日召开

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归属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未能全部

解锁，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969,609.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4年1月31日止，贵公司已

回购股份969,609.00股，减少股本969,609.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65,536,368.00元，股本为

人民币565,536,368.00元，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7月

7日出具和信验字（2023）第00002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4年1月31日止，贵公司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64,566,759.00元、股本人民币564,566,759.00元。 ”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96,694 2.09 -969,609 10,827,085 1.9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53,739,674 97.91 553,739,674 98.08

三、股份总数 565,536,368 100.00 -969,609 564,566,759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

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6.9609万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1714%，回购支付资金为2,278,581.15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